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筹

建方案的批复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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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8_AF_81_E5_c80_309524.ht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同意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筹建方案的批复（证

监机构字[2007]53号）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： 你公司《关

于筹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请示》（中东字[2006]140号

）及有关申请文件收悉。经审核，现批复如下： 一、同意你

公司发起设立一家证券公司，注册地在北京市。 二、同意拟

设立公司名称为“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”（以下简称东兴

证券）。 三、东兴证券筹建期间，除维护依法受让的证券类

资产相应证券经纪业务的正常运行外，不得从事其他证券业

务。 四、同意东兴证券的注册资本为15.04亿元人民币。核准

以下单位的股东资格及出资金额： （一）中国东方资产管理

公司 150，000万元 （二）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万元 （

三）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 200万元 五、你公司接此批复后

，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

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以及我会关于证券公司筹建和开业的有

关规定，在6个月内完成东兴证券的筹建工作，确保资本金足

额到位，并聘请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

验资，召开股东大会，选举产生董事会、监事会，选举拟任

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监事长，决定拟聘正、副总经理及其他

高级管理人员人选，拟定公司章程，在开业时取得我会相关

证券经营业务许可及我会核定的业务范围。公司董事、监事

和高级管理人员应符合《证券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

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39号）的规定事先取得



任职资格，在取得任职资格前，不得启动上述任职程序，更

不得担任或实际履行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职务。 六、

东兴证券筹建工作完成后，请将开业申请、验资报告、公司

章程、法律意见及北京证监局核查报告报送我会复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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